渝人社〔2022〕339号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重庆市乡村振兴局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
关于举办“巴蜀工匠”杯乡村振兴技术

技能大赛的通知

重庆市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乡村振兴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四川省各市（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省）级有关部门人事（干部）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技能人才工作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经商市级有关部门和四川省有关单位，决定举办“巴蜀工匠”杯乡村振兴技术技能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名称

“巴蜀工匠”杯乡村振兴技术技能大赛

二、大赛主题

技能激活乡村 振兴擎动未来

三、大赛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2年9月21至23日；

地点：重庆市永川区。

四、办赛方式

采取集中管理、分散办赛的方式组织开展，重庆市各区县、四川省各市（州）组队参赛。

五、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重庆市乡村振兴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

协办单位：重庆市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中华职业教育社，四川省乡村振兴局、四川省总工会。

执行单位：重庆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

为做好比赛筹办工作，成立大赛组委会，组委会办公室设在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大赛的具体筹备和组织协调工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苏静兼任办公室主任。大赛设执委会，执委会由永川区有关部门及重庆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共同组成。

六、竞赛项目

（一）大赛参照世界技能大赛、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以及全国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赛项，结合项目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能力、地方农业特色产业及全市办赛参赛基础，设17个技能竞赛项目：电工、农机修理、互联网营销、农业经理人、美发、养老护理、育婴、调饮、砌筑、刺绣、剪纸、蔬菜嫁接、无人机植保、盆景制作、手工制茶、乡村菜品烹饪、乡村旅游服务（所有项目均为单人赛）。

（二）大赛围绕农业生产，设3个专业技术竞赛项目：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工智能工程技术、虚拟现实工程技术（其中，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为双人团体赛，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为三人团体赛，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为单人赛）。

七、技术工作

组委会组织编制技术规则。参照相应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世赛标准、行业标准等技术标准和规范，结合承办地设施设备条件，编制技术文件和命题，不单独设立理论考核模块。本次大赛使用“渝赛宝”信息管理系统开展报名以及比赛评分统计等工作。

八、相关人员

（一）参赛选手。

凡工作、学习、居住在辖区内满1年以上、年满16周岁以上、法定退休年龄以内的人员，按属地原则报名参赛。其中技能竞赛项目参赛选手应具备农业家庭户籍，专业技术竞赛项目参赛选手不限户籍类型。大赛由重庆市各区县、四川省各市（州）自行组织选拔参赛选手，各竞赛项目选派1人（队）参赛。积极引导和鼓励脱贫家庭（含监测户家庭）专业技术人才参加。

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重庆市技术能手”和“四川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人员，不得以选手身份参加比赛。

（二）领队。

各参赛代表队由领队带队。领队由人力社保部门竞赛管理工作人员担任，负责组织选手按照相关要求参赛，负责争议申诉仲裁、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维护大赛纪律和秩序。各参赛代表队视选手报名情况，可选派1名领队助理，协助领队做好本队选手的管理服务工作，并安排必要的管理和服务人员，为选手参赛期间提供安全和生活保障。

（三）裁判组。

各竞赛项目设裁判组，由1名裁判长、1名裁判组助理和若干名裁判员组成。裁判长负责组织裁判员培训、安排裁判员分工、组织实施本项目比赛、开展技术点评。裁判员原则上由各参赛代表队按参赛项目推荐，按照公平公正原则和裁判组分工，承担相应竞赛项目的执裁和评分工作。
九、奖励办法

（一）个人（团体）奖励。

根据《重庆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和奖励补助办法》等有关规定，奖励如下：

1．大赛按照竞赛项目分别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由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一等奖10000元、二等奖5000元、三等奖3000元，团体项目按组计算）。相关奖励金免税且不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鼓励各部门、区县和获奖获誉人才所在单位给予奖励。规模较大的竞赛项目及组别，按比例设优胜奖（获奖人数不超过参赛选手的30%），由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

2．竞赛项目一等奖获得者，直接纳入“全市技术能手”命名培养，二等奖、三等奖获得者优先推荐参评“全市技术能手”，符合年龄要求的直接纳入“巴渝青年技能之星”命名培养。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得者优先推荐参评“市级学术技术带头人”。35岁周岁以下满足相关条件的一等奖获得者可优先推荐参评“重庆市青年岗位能手”。满足相关条件的一等奖获得者可优先推荐参评“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

3．参赛获奖选手为学生身份的，由竞赛组委会对其指导教师授予“优秀指导教师”。职业院校参加大赛获奖的指导教师，在参加“双城杯”黄炎培职业教育奖的评选中给予奖励加分。

4．对于符合国家政策有关规定的赛项，参赛选手成绩合格，可按规定获得相应等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竞赛单人赛项前6名获奖选手（团队双人赛项前3队、三人赛项前2队），成绩合格的，在命题层级基础上，晋升高一等级。

5．对专业技术类各竞赛项目获得一等奖的选手，可申请贯通为相关职业（工种）高级技师；获得二等奖的选手，可申请贯通为相关职业（工种）技师；获得三等奖的选手，可申请贯通为相关职业（工种）高级工。

6．重庆市各区县代表队和四川省各市（州）代表队成绩合并排名，四川省各市（州）代表队选手奖励政策按照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加强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16〕31号）等有关奖励文件执行。

（二）单位奖励。

根据各参赛有关单位组织工作、获奖情况及实际贡献，分别评选优秀组织奖、特别贡献奖等。

十、其他事项

（一）安全防疫保障。

加强联控联防力度，按照重庆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各代表队制定安全保障实施方案、防疫应急预案并做好组织实施。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制定《疫情防控指引》，指导各参赛代表队及各有关单位加强参赛人员健康管理，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强化办赛现场防疫管控，做好开闭幕式现场、比赛场地人员入场和限流管理。所有人员需保持安全距离有序进入，并严格控制人员行进速度和间距，除身份识别外，均应佩戴口罩、测量体温、查验渝康码和行程码，体温正常、渝康码和行程码为绿码方可进入。妥善处置现场突发情况，根据赛前疫情形势，提前编制《疫情应急处置预案》，并加强演练。大赛期间发现参赛人员在驻地和大赛现场出现发热、咳嗽等异常症状，要立即隔离并进行核酸检测和临床诊断；对确诊病例，落实救治措施；对无症状感染者，按照确诊病例严格管理；对陪同人员和随行人员就地隔离等待处置，防止疫情扩散。

（二）经费保障。

大赛办赛所需费用主要由重庆市人力社保局、重庆市乡村振兴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共同保障，具体由各承办单位预算安排，各代表队组织参赛费用自行保障。按照《重庆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和奖励补助办法》，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进行赞助，接受企业或社会组织自愿赞助本次技能大赛的费用，严格执行相关财务规定和制度。

（三）竞赛作品归属权。

各代表队及参赛选手，在报名参加各类项目时须向组委会签署同意竞赛作品归组委会所有承诺。其本人享有作者署名权。组委会在赛后可委托第三方对竞赛作品进行拍卖，拍卖收益用于资助技工院校贫困学生。

（四）参赛组织。

1．重庆市各区县、四川省各市（州）人力社保部门要组织好预选赛，选拔优秀选手参赛，同时做好代表队组建、参赛保障等工作。

2．为做好大赛筹备各项工作，各参赛代表队应于2022年8月30日前完成报名，有关参赛报名、技术规则、疫情防控、技能证书等具体事宜由组委会在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众信息网上另行公布。

3．本次大赛不收取任何费用，各参赛代表队住宿费用自理。

十一、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宋琦、余维、李为民；

联系电话：023－88633735、023－88152328、023－88979851；

传    真：023－88126972。

附件：“巴蜀工匠”杯乡村振兴技术技能大赛日程安排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重庆市乡村振兴局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

2022年8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巴蜀工匠”杯乡村振兴技术技能大赛

日程安排

	日期
	内容

	9月20日全天
	1．人员报到、熟悉赛场，信息管理系统部署；

2．赛前集中技术对接。

	9月21日

10：00
	1．大赛开幕式；

	9月21日全天
	1．比赛；

2．媒体宣传。

	9月22日上午
	1．比赛。

	9月22日下午
	1．统计和打印各项目参赛选手分数。

	9月23日上午
	1．各项目技术点评。

	9月23日

15：30
	1．大赛闭幕式；

2．媒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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